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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兰迪律师事务所 

关于浙江嘉益保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终止实施的法律意见书 

 

致：浙江嘉益保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兰迪律师事务所接受浙江嘉益保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益

股份”或“公司”，证券代码 301004）的委托，为公司实施 2021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所涉及的相关事宜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

订）》、《创业板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 5 号--股权激励》等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浙江嘉益保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

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于 2021 年 11 月 23 日出具了《关于

浙江嘉益保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法律意

见书》（以下简称“《草案法律意见书》”）。现对本激励计划终止实施事项出具本

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本所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

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

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

进行了充分的核查与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

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本法律意见书与《草案法律意见书》一并使用，本法律意见书中相关简

称如无特殊说明，与《草案法律意见书》含义一致。 

    3．本所同意公司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其实施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

必备法律文件之一，随同其他申请材料一起提交深圳证券交易所予以公开披露，

并愿意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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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系指《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终止实施事项的批准和授权 

1．2021年11月22日，嘉益股份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浙江嘉益保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关于<浙江嘉益保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朱中萍、崔广文作为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

象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董事朱中萍、李小强、顾代华为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董事戚兴华、陈曙光系激

励对象崔广文的近亲属，为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上述相关议案。 

2021年11月22日，嘉益股份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浙

江嘉益保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关于<浙江嘉益保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朱中萍、崔广文作为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

的议案》及《关于核实<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2021年11月22日，嘉益股份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

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认为公司本激励计划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治

理结构，健全公司激励机制，增强公司管理团队和业务骨干对实现公司持续、健

康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利益。同意公司实施本激励计划。 

2．2021 年 11 月 23 日至 2021 年 12 月 02 日，公司将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

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激励计

划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08 日公告了《监事会关于公

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

查意见》。 

3．2021 年 12 月 13 日，嘉益股份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浙江嘉益保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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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浙江嘉益保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

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已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激励计划公告前 6 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进行了自查，未发现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与本激励计划相关的内幕信息进行股票

买卖的行为或泄露本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14 日

已披露《浙江嘉益保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

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4．2021年 12月 30日，嘉益股份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终止实施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议案》和《关于取消召开 2022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经公司审慎决策综合考虑，为了更好地维护广大投资

者利益，公司决定终止实施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关联董事朱中萍、李

小强、顾代华、戚兴华及陈曙光已回避表决上述相关议案。 

2021 年 12 月 30 日，嘉益股份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终止实施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议案》，同意终止实施 2021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 

公司独立董事于 2021 年 12 月 30 日发表了《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

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认为公司终止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已经履行

了现阶段所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终止的原因符合《管理办法》和《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终止本激励计划不会对公司的经营工作产

生实质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与核心骨干的勤勉尽职，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终止实施本激励计划。 

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办理激励计划变更、终止等

实施相关事项，本次终止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止，公司终止本激励计划

实施相关事项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

《上市规则》及《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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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公司终止实施《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原因 

结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的一系列问题及本激励计划的进程，经公司审慎决

策综合考虑，为了更好地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公司决定暂缓本激励计划的推进。

取消原计划于2022年01月05日召开的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严格遵守

《激励管理办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终止本激励计划，且在三个月内不再审议

股权激励计划事项。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终止的原因符合《管理办法》和《公司2021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三、关于终止本激励计划对公司的影响 

经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终止实施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亦就本次终

止实施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均认为本次终止实施2021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事项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经营团队勤勉尽责，公司管理经营团

队将继续尽全力履行职责，尽全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终止实本激励计划事项，符合《管理办法》及《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等的相关规定。 

四、结论性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终止实施本激励计划相关事项已经取得必要的批

准和授权，公司本次终止实施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管理办法》《上市规则》及《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

关规定  

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此页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上海兰迪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嘉益保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终止实施的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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